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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当前由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国内经济波动，政府提出了保增长、保就业、保民

生、保稳定的“四保”目标，并投入巨资强力干预。政府强力干预能否收到良好的效

果，除了政府投入的力度之外，干预的方式也具有重要的影响，而干预方式的选取又取

决于政府有明确合理的干预目标。当前，各国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出台了一些政府干预

措施，但许多发达国家的干预措施的目标重点在挽救和恢复，即要挽救遭受金融危机打

击的企业和行业，恢复经济的正常运行，而对恢复以后的经济体系如何改革和发展却重

视不够。在这样目标的指导下，一些国家的干预过分重视眼前的问题，偏离长期发展的

合理目标，甚至出现贸易保护主义和排外等不良倾向，对全球未来的发展是不利的。 

但在我国，政府干预的目标不能仅限于挽救和恢复，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通过政

府干预来解决原来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将挽救和恢复与改革和发展结合起

来。为此，本文拟根据我国当前经济波动的实质，提出“发展型危机干预”和“经济-社

会”干预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对社会政策干预进行较深入的讨论。 

 

一、当前我国经济波动的实质和“发展型危机干预”方式的应

用 

 

表面上看去，当前我国所面临的经济波动是由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但其最主要

的根源还在国内，是我国长期以来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在国

际金融危机面前脆弱性所导致的，同时也因为我国过去的分配制度和社会政策的不合理

而导致国内消费不足。从国内的这些根源上看，目前遇到的困境是迟早要发生的，即使

没有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在将来也会遇到严重的发展障碍，

而在下一步的经济发展方式调整过程中也将会遇到失业等困难。只不过此次国际金融危

机使问题提前到来了，而且是以集中爆发的形式到来的。目前集中式的问题爆发一方面

给我国经济发展、就业和社会稳定带来很大的压力，但另一方面提前到来的危机也给我

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一个机遇，迫使我们加快这一进程。 

因此，我国通过政府干预的方式应对当前的危机就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要通过

干预而应对当前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另一方面是通过干预而为后续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奠定重要的基础。从长远的眼光看，后一方面的意义更为重大。从这个角度看，当前的

干预不应该仅仅按照简单的危机处理原则办理，而应该是将危机处理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建设相结合的“发展型危机干预方式”。发展型危机干预方式是以促进发展为导向，将

危机干预与促进发展相结合，在构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过程中解决眼前危机的干预方

式。它强调在干预目标上的长期性发展取向，避免只考虑眼前的问题而忽略长期发展能

力建设；在项目选择和资金使用上优先考虑能够兼顾长期发展目标和解决眼前危机的项

目，而摈弃那些只能解决眼前问题而对未来发展没有多大意义的项目；并通过合理的制

度设计而将长期发展目标与近期的危机缓解融合在干预行动中。 

我国眼前所面临的“危机”主要包括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失业激增及其由此导致的

民生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解决眼前的危机，也主要是针对这几个方面的问题。由此，

政府提出的“四保”比较好地针对了这些眼前的问题。但是，目前的“四保”目标没有

能够很好地考虑到促进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促发展的目标主要是要通过政府的干预

行动而促进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包括面向未来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建

设，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以及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基础条件建设等方面。而在所有

这些基础能力建设中，又包括物质基础建设和制度改革和创新两个重要的方面。为此，

应该在“四保”之外再加上“促转型”和“促发展”的目标，改为“四保二促”：保增

长、保就业、保民生、保稳定、促转型、促发展。 

 

二、政府干预的方式选择及社会政策行动的必要性 

面对经济波动，我国出台了几万亿的政府干预行动。但对于如何更加合理地安排公

共资金和其他公共行动，使政府干预能够收到更好的效果，还需要进行更加仔细的研

究，要有更加合理的干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确定重点领域和具体干预的方式。按照发

展型危机干预目标，政府干预的原则应该有：首先，要将解决眼前问题与形成长期持续

发展能力建设相结合。从促发展的方面看，一是要为将来的发展打造更好的基础，包括

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建设两个方面；二是要通过政府的干预而促进制度转型，形成

有利于未来发展的制度体系。其次，政府的干预应该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

型和产业升级。再有，政府的干预应该能够促进我国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而不是只关

注解决经济问题。 

应该结合上述原则而具体分析和设计我国的干预行动。迄今为止，面对经济波动政

府干预的方式有几大类：一是经济救市，即政府直接干预市场，挽救处于危机中的企业

和行业；二是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以带动就业和经济发展；三是一些地方向低收入居民

发放现金或购物卷，直接拉动消费；四是投入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以带动国

内消费，并加强社会安全网。以上几类行动对于缓解经济危机的冲击，帮助经济走出低

谷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作用，但其效果各不相同。直接投入资金救市虽然可以很快收到效

果，但它常常难以纠正导致行业危机的深层次根源，并且有可能是在保护有问题的企业

和行业，可能形成这些行业和企业对政府救助的长期依赖，因此不利于长期的发展。大

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投资可以强劲带动就业，并快速提高国内基础设施水平，但它

在面向未来的新制度改革和创新方面收效不大，并且它对就业的带动是阶段性的，一旦

公共投资的工程结束，就业问题将再次突出。而直接向民众发放现金或专项消费券的做

法，只能起到刺激当前消费的效果，对未来发展能力的贡献甚微。 

按照发展型危机干预的目标和原则，加大政府干预中的社会政策行动可以收到更好

的效果。社会政策行动在实现发展型危机干预模式方面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

通过社会政策行动可以构建更加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方式转

型中抵御风险的能力。第二，通过强化社会政策和增加公共服务供应，可以直接带动就

业。许多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的经验表明，强大的政府公共服务计划在调节经济运

行和扩大就业方面可以产生很好的效果，尤其是危机到来的时候。第三，通过建立健全

 



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可以释放民众的消费能力，以促进扩大内需，一方面可以缓

解当前外需不足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建立社会消费基础。

第四，通过适当的社会政策行动可以产生“间接救市效应”，即不是直接向处于危机中

的企业或行业注入资金，而是通过社会政策行动而增大民众对某类或某些产品的消费能

力，从而间接带动相应的行业和企业走出困境。第五，通过在教育、卫生等方面的社会

政策行动，可以加强教育培训体系能力建设，促进人力资本战略发展，促使我国尽快从

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化，为未来的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第六，很重要的一点

是，通过社会政策行动可以促进我国经济与社会制度体系的改革和重构，因而为将来的

发展奠定重要的制度基础。社会政策在危机干预中的这一功能在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

政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因此，从总体效果上看，与其他几种干预方式相比，社会政策

行动具有能够兼顾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能力建设与制度建设的综合性优

势，因此应该是政府干预行动体系中的优先选择。为此，目前进行的政府干预行动不应

该只是单纯的经济干预，而是“经济-社会干预”，在其中社会政策行动应占居主导地

位。 

 

三、发展型危机干预社会政策行动的基本要求和重点领域 

 

1、发展型危机干预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 

在发展型危机干预模式下的社会政策行动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目标：一是要通过社会

政策行动去修补和加强社会安全网，以应对经济发展波动带来的失业和贫困等危害；二

是通过增大公共服务去促进扩大内需，迅速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三是利用增大社

会政策行动的机会建构新的长期性的社会政策制度体系，为社会政策的长期发展奠定制

度基础；四是为适应未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升级而加强若干重点领域，为经济发

展模式转型构建新的社会基础。 

2、发展型危机干预社会政策的基本要求 

按照上述基本目标，在当前实施发展型危机干预社会政策应该本着如下的基本要

求，首先，社会政策行动要既能够解决当前经济波动带来的各种问题，又能够促进长期

的经济转型与发展，因此在项目选择和制度设计上要重点结合未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

要求，强化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行动。其次，社会政策行动要既能够解决就业和民生方

面的问题，并重点构建社会安全网，同时又能促进经济与社会事业的发展，将民生与发

展结合起来。再有，既要解决眼前的问题，同时又要重视改革现有制度体系中不适应未

来发展的问题，建立面向未来发展的长期性制度体系。尤其是要加强社会政策一体化的

制度建设，防止社会政策行动的碎片化。 

3、发展型危机干预社会政策的重点领域 

首先，加强教育政策行动，大力发展教育培训，增强对人力资本的公共投资是发展

型危机干预社会政策的重点领域之一。教育培训一方面对促进失业人员转岗和再就业具

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对年轻人延迟就业，缓解眼前就业压力具有积极的作用；再一方

面，更重要的是教育培训对未来以技术密集性产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基础

性作用。因此它应该是发展型危机干预社会政策优先加强的重点领域。 

其次，加快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社

会救助方面。从当前和长远的发展上看，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对于应付危机和构建经

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社会稳定机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重点是

加强体系完整性建设；二是针对未来发展的需要而进行进一步的制度改革，加快形成城



乡一体化的体系；三是重点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的体制问题，因为目前的经济波动和

未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中受影响最大的都会是农民工。 

再有，加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包括社会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

制改革、以及公共服务岗位建设。从当前危机干预的角度看，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可

以直接地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这方面的行动将不仅会促进实现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目标，而且还可以为经济发展构筑良好的社会基础，持续性

地容纳大量的就业，并且可以降低过高的储蓄率，增大居民个人消费，有利于将过度外

向型的经济朝内需型转化。 

最后，通过社会政策行动刺激市场消费。可以针对目前某些行业发展疲软的问题，

采用社会政策干预的方式去促进提摆脱困境。例如在住房政策方面，针对当前房地产业

疲软的问题，政府如果能够利用干预资金落实过去承诺的房改补贴，将长期拖欠职工的

房改补贴尽快发下，则可以既解决房改政策遗留的难题，又为房地产业注入消费活力，

可以收到一举两得的效果。这种“间接救市”的方法比直接给房地产业注入资金要好得

多，也比直接给居民发放消费券的方式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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